附件2
《乌鲁木齐市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（原拆

原建）改造工作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起草说明
为稳步推进乌鲁木齐市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（原拆原建）改造工作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我局研究起草了《乌鲁木齐市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（原拆原建）改造工作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，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为贯彻落实中央及自治区党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，落实城市建设向内涵式精细化管理转型的要求，破解我市城镇老旧小区“结构陈旧、功能不全、配套薄弱”的突出问题，推动实现“旧房子”变“好房子”，完成“住有所居”到“住有优居”的跨越，，我局心起草制定了本《方案》，旨在推动一批条件成熟的老旧小区实施自主更新（原拆原建），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改造经验做法，切实保障群众居住安全、优化居住环境。
二、制定依据
《方案》制定依据的主要法律法规、政策性文件有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》、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规划土地政策支持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发〔2024〕25号）、《支持城市更新的规划与土地政策指引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89 号）等文件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方案》正文共分为七个部分，配套5项附件，构建了全流程、全维度的老旧小区自主更新（原拆原建）改造工作体系。一是明确工作目标，以“改善居住品质、增强安全韧性、激发社区活力”为核心推进老旧小区自主更新（原拆原建）；二是政策依据，以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》等有关政策文件作为方案制定依据；三是界定适用范围，明确纳入改造的房屋类型，确保改造工作精准推进；四是规范筹备改造项目流程，强调宣传引导和业主意愿征集的重要性，夯实改造工作群众基础；五是细化改造实施程序，分C、D级危险房屋、多业主产权住宅、企事业单位自管、直管公房三类情形，分别明确实施主体、资金筹措、建设管理、验收登记等全流程要求，其中多业主产权住宅进一步区分联合代建和市场化共建两种模式；六是明确改造支持政策，从规划、土地、资金、金融、过渡安置等方面出台针对性举措，破解改造中的规划限制、资金短缺、安置困难等问题；七是明晰职责分工，明确房屋所有权人、区（县）人民政府、自然资源部门、住建部门等各主体的责任，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；八是配套制定工作流程、实施主体筹建流程、意愿调查单模板等5项附件，为改造工作提供标准化、规范化的操作指引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细。



